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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酒后后出出人人命命，，劝劝酒酒惹惹官官司司
假日聚会，要注意劝酒方式和程度

本 报
1 月 4 日
热 线 消 息
( 记 者

李墨 ) 假日期
间，在亲友聚会

中，喝酒、劝酒在所难
免，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纠纷
惹上官司就不美了。看看这俩人，
以后还是少劝酒为好。

日前，贾某应朋友李某之邀，驾
驶摩托车前去李某家中与王某某、
孙某一起聚会。聚会过程中，几个人
相互劝酒，喝了许多酒。

酒足饭饱以后，贾某表示自
己仍能驾车回家，并称现在过节
没人查酒驾。其他人见贾某坚持，
也都没有劝阻。后来，贾某在回家
的路上驾驶摩托车翻在路边的沟
渠里，贾某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死
亡。事后，贾某的亲属将与贾某一
起饮酒的李某、王某某、孙某一同
诉至法院，要求三被告对贾某的
死亡赔偿 36 万元。最终，法院部
分支持了贾某亲属的诉讼请求，
判令三被告赔偿原告 12 万元。

这个案例告诉大家，酒后驾
车其他人未加劝阻的，劝酒人和
共同饮酒的人是要承担责任的。
如何界定是否尽到劝阻义务呢？
从这个案例来看，既然贾某系驾
驶车辆参加聚会，其他人明知其

可能会驾车返回，就不应劝酒；在
相互劝酒、饮酒后，更不应当放
任贾某驾驶车辆独自一人回
家。要么选择通知贾某家人去
接贾某，或者找其他人送贾
某回家。

这里，还有一个劝未成
年人饮酒的案例。日前，王某
请同村的王某某、张某某、黄
某(16 岁)帮其修缮房屋。房屋
修缮完毕后，王某在家中摆上
一桌酒席感谢三人的帮忙。一天
的忙碌，使得几人均感到疲惫，大
家都觉得喝酒解乏。黄某也在其
他的人的劝说下，喝了许多。不一
会儿，黄某就到一旁躺下休息，其
他人均没在意，继续喝酒。后来，
几个人都喝多了，也都在王某家
睡下了。第二天，大家醒来后才发
现黄某已经死亡。黄某的亲属把
劝酒者告上法院，在法院的调解
下，王某赔偿了 8 万元、其余两人
分别赔偿了 5 万元。

由于黄某年满 16 周岁，属于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
劝酒者应当承担次要或同等的赔
偿责任。

现实生活中，关于饮酒、劝酒
而引发的官司确实不少，聚会适
量饮酒没有问题，但是需要注意
饮酒、劝酒的方式和程度，避免引
起不必要的麻烦。

乘乘车车遗遗落落背背包包

民民警警帮帮忙忙找找回回
本报 1 月 4 日热线消息 (通讯员

郝建明 记者 王璐 )“感谢沂水特
巡警大队的民警帮助我找回了包。这些
东西对我来说太重要了。”1 月 3 日，小
王将一面锦旗送到民警手中。

1 月 1 日上午 10 点，从外地放假
赶回家的小王在家人多次电话询问到
达何处时，心急如焚，急匆匆在中心医
院附近换乘回老家的公交车，慌忙中把
背包遗落浑然不知，等她坐上车后才发
现背包不见了。

包内有 4000 余元现金、平板电脑、
手机、钥匙、银行卡、身份证等许多贵重
物品。小王顿时手足无措，赶紧下车，她
一直拨打着背包里的手机，却始终无人
接听。无奈之下小王向警方求助。

沂水特巡警大队赶
到现场了解情况。经调取
附近天网监控录像，排查
小王提供的背包遗失时
间段，民警先后筛选百余
车辆，最终发现小王的背
包被一辆三轮出租车司
机路过捡走。

民警通过警综平台联系到三轮
车车主。车主称其目前正在城区办
事，预计半小时后赶到中心医院附
近。到了约定时间，民警和小王来到
约定地点拿回背包，背包内 4000 余
元现金及物品一样不少，手机还有十
几个未接电话。

原来，三轮车车主行至该路段时，
发现地上背包立即捡起，由于路段车流
量太大，赶紧靠边停车，打开一看有现
金等，就拉上拉链等待失主，刚好有人
搭车，他就走了，由于小王的手机为静
音模式，他没有听到电话响。

小王见背包失而复得，东西一样不
少，十分感激，拿出部分现金感谢三轮
车主及民警，被婉言谢绝。

私私打打深深井井向向地地下下排排污污
郯城宣判首例严重污染环境案

本报 1 月 4 日热线消息
(通讯员 沈婷 记者 王鲁娜

李墨)日前，郯城县法院公开宣
判一起严重污染环境案，以污染
环境罪判处吴某有期徒刑 4 年，
罚金人民币 10 万元，判处杜培某
有期徒刑 3 年 6 个月，罚金人民
币 8 万元，判处杜建某有期徒刑 3
年，罚金人民币 6 万元，对另外一
名案犯钟某某免予刑事处罚。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 年七
八月份，杜培某、杜建某和唐某
(在逃)三人商量合伙出资在郯城
县红校渔场东邻租一厂房建化工
厂，投资购买设备、找工人，并将
准备好的厂房、设备租给吴某使
用，生产化工产品 CFC-11 发泡
剂(一氟三氯甲烷)，由吴某负责购
买原料、进行生产和销售。每生产
一吨产品，吴某支付杜培某、杜建
某和唐某三人租赁费 280 元，由
他们平分。

2011 年 11 月，吴某等在未办
理任何生产经营和环保审批手
续、无污水处理设施的情况下开
始投入生产。钟某随吴某到该厂
打工，协助吴某生产和销售。至

2012 年 10 月，他们利用四氯化碳
和氢氟酸、氢氧化钠、锑块生产化
工产品 CFC-11 发泡剂(一氟三
氯甲烷)1102 吨。

生产化工原料会产生大量
的污水，为了排污，吴某一行人
私设暗井，将大量四氯化碳超标
的污水通过深井非法排向地下，
造成环境严重污染，致使相邻红
校渔场的鱼类大量死亡。经山东
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设计院环
境风险与污染损害鉴定评估中
心鉴定，红校渔场地下水污染事
件环境损害费用总计约 1281 万
元。

郯城县法院审理认为，上述
人员归案后均能如实供述自己的
犯罪行为，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经
济损失，并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可
以对其从轻处罚。遂依据《刑法》
作出上述判决。

据悉，这起案件是 2011 年 5
月 1 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
将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改为

“污染环境罪”后，郯城县首例以
“环境污染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案件。

日前，临沭县城文化广场办公大楼三楼楼顶，一名焊广告牌的老
汉不慎从广告牌架上摔落导致昏迷不醒，由于天台口太小，医护人员
无法将老汉抬下天台，请求消防官兵协助救援。接到报警电话后，郑
山中队的消防人员赶往现场成功将老汉救了下来，使得老汉及时得
到了救治。 通讯员 志信 陈健 记者 李晖 摄

及及时时救救援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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